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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月 1日以後退休生效之退休案件有關優惠存款相關辦理重點彙整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一、 所有案件皆須於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建立退休人員基本資料時，於「基本資料維護」裡之最下方綠

色區塊(如下圖)，依原現職待遇計算表填寫規則，填寫退休人員「最後在職所適用技術或專業加給表」、「最

後在職有無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支領主管加給」、「支領主管加給之履歷明細表」等欄位。 

⚫ 其中如「支領主管加給之履歷明細表」有選擇甲乙丙任一方案者，請於右下方「主管經歷維護」內建立

主管經歷年資資料。 

 

二、 所有案件皆須使用新修正退休事實表，檔案如附件。 

  



第2頁，共 5 頁 

三、 退休人員各項情形辦理重點彙整： 

（一） 依法已無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屬大部分退休情形)： 

1. 法規依據： 

(1) 退撫法 36條第 1項，110年 1月 1日起優存年息為 0。 

(2) 優惠存款辦法第 5條，支領月退休金者，依本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優存利率為 0時，不得辦理

優惠存款。 

2. 公保養老給付上限金額：依退休人員公保年資計算，最高給付上限為 42個月。 

3. 選擇直撥入帳者，請附一般往來銀行(郵局)帳號即可。 

4. 事實表填寫範例： 

(1) 依法不得辦理優惠存款，爰「得否辦理優惠存款」處請勾「否」。 

(2) 依法不得辦理優惠存款，爰無須填寫是否拋棄優惠存款權利。公保部將依審定函上所審退休人員

不得辦理優惠存款，逕依退休人員年資核給養老給付至最高 4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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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法尚有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屬特殊情形，如每月退休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等)： 

1. 法規依據： 

(1) 退撫法 36條第 2項、第 3項，退休人員每月退休所得低於最末年替代率上限金額或低於最低保

障金額時，得按各該金額中屬於養老給付部分按年息 18%計算可辦理優存之金額。 

(2) 公保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款，一次養老給付最高給付 42個月，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最高以 36

個月為限。 

2. 相關權益及事實表填寫範例彙整： 

公保年資 
是否拋棄優

惠存款權益 
養老給付上限金額 選擇直撥入帳者需附帳戶類別 

超過

30年 
是 

42個月 一般往來銀行(郵局)帳號 

事實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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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6個月 優存帳戶帳號 

事實表填寫範例： 

 

 

 

 

低於

30年 
是 

36個月 一般往來銀行(郵局)帳號 

事實表填寫範例：      (☆拋棄優存切結書檔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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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6個月 優存帳戶帳號 

事實表填寫範例： 

 

 

 

 

 

 


